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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2024-083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暨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审批的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

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

其中有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

围外单位提供担保。 

一、交易及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金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业环保”）、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都矿

业”）作为联合承租人拟与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银金租”）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金业环保、银都矿业用金业环保自有的部分生产设备以售后

回租方式向苏银金租融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融资租赁期限为 36 个月。公司、

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为金业环保、银都矿业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向苏银金租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金业环保以自有的部分生产设备提供抵押担保。金业环保将为

公司本次担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金业环保其他股东将以其出资比例为公司本次

担保提供股权质押式反担保。近日，金业环保、银都矿业与苏银金租签署了《融

资租赁合同》、《转让协议》，公司、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与苏银金租签署了《保

证合同》，金业环保与苏银金租签署了《抵押合同》。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为金业

环保、银都矿业上述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的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及

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本次金业环保和银都矿业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公司为金业环保和银都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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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的额度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 2024 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范围内，金业环保和银都矿业接受关联方无偿担

保的额度在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2024 年度接受关联方无

偿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 2024

年度融资额度预计的公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关于 2024 年度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2024-041、2024-042）。 

公司与苏银金租无关联关系，本次金业环保和银都矿业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

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339022591N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洪武北路 55 号置地广场 21、22、28 楼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姜洪飞 

注册资本：6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13 日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

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 3 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

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苏银金租 51.25%的股份，江苏凤凰

出版社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苏银金租 21.25%的股份，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苏银金租 10.00%的股份，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苏银

金租 10.00%的股份，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苏银金租 6.25%

的股份，江苏民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苏银金租 1.25%的股份。 

苏银金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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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苏银金租资产总额

1,038.18 亿元，净资产 133.81 亿元。2023 年度，苏银金租实现营业收入 40.95 亿

元，净利润 22.20 亿元。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赵庆先生，中国国籍，现任公司董事长，直接持有公司 2.79%的股份，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规定，赵庆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

人。赵庆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金业环保 

公司名称：湖南金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岩 

注册资本：15,005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经济开发区柏林工业园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4 日 

经营范围：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服务；环保工程设

计、建设、运营、管理服务；新能源工程运行维护服务；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固

体废物治理服务（危险废物除外）；有色金属、贵金属、环保材料及设备、岩棉、

矿棉、硅酸铝棉、玻璃棉、玄武岩纤维、隔热隔音保温材料、包装材料、新型建

筑材料、电池、节能产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普通货物运输、仓储、包装、搬运、装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8,720.90 58.12% 

永兴县金业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2,937.98 19.58% 

郴州银谷环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60.85 7.07% 

资兴市钰坤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916.81 6.11% 

郴州宏达地矿机械有限公司 

 

684.23 4.56% 

资兴市佳诚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684.23 4.56%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6b868965ecf763d0b433c8674aea0f3.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6b868965ecf763d0b433c8674aea0f3.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831a747696cf830754b2698d09b1224.html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a831a747696cf830754b2698d09b1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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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005.00 100.00% 

金业环保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金业环保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825.86 71,247.50 

负债总额 49,838.17 50,499.5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5,521.95 26,553.27 

流动负债总额 34,502.45 30,811.0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9,987.68 20,748.00 

项目 
2024年 1-3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23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84.87 18,300.35 

利润总额 -950.39 -1,196.08 

净利润 -805.85 -1,008.33 

（二）银都矿业 

公司名称：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亮亮 

注册资本：10,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赤峰市克旗巴彦查干苏木 

成立日期：2004 年 2 月 11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银、铅、锌矿的采、选、加工及销售。一般经营

项目：无。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62.96%、内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7.78%、

内蒙古第九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9.26% 

银都矿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银都矿业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3月 31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011.34 54,3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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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40,447.29 40,936.9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624.69 15,624.69 

流动负债总额 33,855.45 34,404.9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3,564.05 13,402.10 

项目 
2024年 1-3 

（数据未经审计） 

2023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26.26 54,430.80 

利润总额 184.56 19,945.06 

净利润 161.95 16,236.39 

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金业环保、银都矿业本次用金业环保自有的部分生产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

苏银金租融资人民币 5,000 万元，苏银金租购买上述生产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

式出租给金业环保继续使用。前述交易标的为金业环保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资

产类别为固定资产，资产所在地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经济开发区柏林工业园。

该部分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前述拟开展的融资租赁

业务涉及的生产设备评估净值为 5,295.76 万元。 

六、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金业环保、银都矿业与苏银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件的

主要内容如下： 

1、出租人：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承租人：湖南金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租赁物：金业环保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 

4、租赁物评估值：5,295.76 万元 

5、租赁物作价：5,000.00 万元 

6、租赁期限：36 个月 

7、风险金：460.00 万元，于出租人付款前支付 

8、名义货价：1,000.00 元 

9、担保方式：公司、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为承租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金业环保以自有的部分生产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10、租赁期满后，承租人在付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手续费、逾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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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及名义货价和其他一切费用的前提下，出租人应按约定将租赁物所有权

转移给承租人。 

（二）公司、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为金业环保、银都矿业本次融资租赁业务

向苏银金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分别与苏银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1、保证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赵庆 

2、出租人：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3、主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租金、

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

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出租人为实

现债权所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等款项。 

6、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包括重新约期后到期）届满

之日起两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包括主合同承租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

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依主合同约定，出租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金业环保将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保证式反担保，金业环保其他股东将以其出

资比例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股权质押式反担保。 

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为金业环保、银都矿业本次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的担保为无偿担保，不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也不需要公司及子公

司提供反担保。 

（三）金业环保为金业环保、银都矿业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向苏银金租提供抵

押担保，与苏银金租签署的《抵押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抵押人：湖南金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抵押物：金业环保自有的部分生产设备（现价：5,295.76 万元）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租金、逾期支付租

金的违约金、手续费、名义货价、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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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权人采取诉讼、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时支付的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鉴定费、评估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

及其他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 

抵押期间：抵押权与主债务同时存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全部清偿完毕后，抵

押权才消灭。 

七、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所融资金主要是为满足金业环保、银都矿业生产经营

的流动资金需求，本次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不属于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

争，亦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其他事宜。 

八、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业务，金业环保、银都矿业能够利用金业环保拥有的部分

生产设备进行融资，有利于盘活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保证其生产经营的流动资

金需求。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影响金业环保对相关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长赵庆先生为金业环保、银都矿业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为无偿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支付担保费，亦不提供反担保。上述关

联方为金业环保、银都矿业提供无偿担保是对金业环保、银都矿业生产经营活动

的支持，有利于保证金业环保、银都矿业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利益，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接受上述关联人提供的无偿担保外，

公司未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59.95%；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余额为

22.31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1.38%。公司及子公司未对

合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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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融资租赁合同》； 

4、《保证合同》； 

5、《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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